
农办渔〔2023〕4 号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扎实抓好

春季水产养殖生产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渔业厅(局、

委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:

春季是全年水产养殖生产打基础的关键时期,为贯彻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抓紧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有关重要部署,扎

实抓好春季水产养殖生产工作,巩固全国水产品生产量足价稳的

良好形势,确保全年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、养殖渔民持续增产增

收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紧开展养殖生产设施装备整修

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新一轮养殖生产前,抓紧时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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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对池塘、工厂车间、网箱等养殖设施装备进行维护整修。 有关省

份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实施好渔业绿色循环发展和深远海养殖设

施设备建设项目,加快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重力式深水网箱、桁

架类大型养殖装备建设,拓展养殖空间,提升养殖设施装备现代化

水平,进一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各省级农业

农村部门要提前储备水产养殖设施装备各类补助项目,做到见效

一批、实施一批、储备一批,压茬推进。

二、积极做好养殖渔民生产技术服务

春季气温开始逐渐升高,昼夜温差大,天气变化频繁。 地方各

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水产推广、科研、教学等方面专家,深入水

产养殖区(场、户)开展健康养殖和病害防控(特别是亲本培育、苗

种繁育)等方面的指导和培训,切实加强对养殖渔民的生产技术服

务。 我部将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并在我部门户网站公布《春季水产

养殖技术指引》供各地参考。 请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当地

实际,进一步细化相关技术措施,并通过各种方式及时提供给水产

养殖生产者。

三、大力推广水产优良品种和先进模式

加快水产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的推广应用,是推进

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。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组

织技术推广、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、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

殖示范区和相关企业等方面力量,总结凝练本地区典型案例,结合

2023 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“五大行动”实施,因地制宜示

范推广一批生长速度快、抗病能力强、品质质量优的水产品种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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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符合水产绿色健康养殖发展要求的技术模式,加快转变水产养

殖方式、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。

四、持续做好病害防控和投入品使用监管

春季是水产养殖病害防控的关键阶段。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

门要紧盯苗种生产出售、运输和投放的关键环节,全面落实水产苗

种产地检疫制度,从源头上防控重大水生动物疫病传播。 各省级

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养殖生产实际和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

问题,尽快制定实施省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和产地水产品兽

药残留监控计划,加强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使用的监督

管理,切实加强执法监管,强化水生动物疫病风险预警和防控,及

时妥善应对相关舆情,确保春季水产养殖生产开局良好。

春季水产养殖生产如遇需我部协调解决的困难,请及时向我

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反馈。

联系电话:010—59192970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2023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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